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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昇本校學生英文能力，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籍歸屬年為99學年度（含）以後之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均須通過本校英文會考使得

畢業，惟各學系另有較嚴謹規定者從其之。 

三、具備以下資格者，得免考本校英文會考： 

（一）大學部學生取得全民英檢初級或其他同等級測驗成績並檢附證明文件者。 

（二）碩士班學生取得全民英檢中級或其他同等級測驗成績並檢附證明文件者。 

四、本會考採線上測驗方式辦理，相關業務分工如下： 

（一）及格標準由教務長召集各學系及相關人員訂定之。 

（二）測驗方式由應英系負責規劃及出題，並定時檢討更新。 

（三）線上測驗系統由資訊科技中心建置並維護。 

（二）會考時間及地點由課務組會同各系所安排之。  

五、身心障礙學生可視需要申請特殊輔助措施。 

六、英文會考採登記制，可重複參加至通過為止。 

七、本會考通過困難者，可由所屬系所推薦參加教學及輔導補救措施，該措施由教務處、

通識教育中心、資訊科技中心、圖書館、應用英語系等單位共同規劃實施，實施方式

配合e化學習平台，以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八、相關試務所需經費由教務處年度預算支應。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行，修正時亦同。 

 

 

 

 

 

 


